
24/25 榨季糖蜜销售须知

尊敬的采购商客户，您好：

感谢您参与泛糖科技副产品销售平台 2024/2025 榨季糖蜜采购竞标，投标人在投标前需认真阅读

并理解以下条款，在完全满足我方条件下进行投标。

一、标的

1、糖厂：广西崇左东亚糖业有限公司；

2、数量：1000 吨；

3、底价： 1090 元/吨（可报议价）；

4、交货地点：崇左东亚糖厂厂仓内验收交货（已含装车费），运费自理；

5、质量标准：平均总糖份≥48±2 %，锤度≥ 80%（参考数据，以实际采样为准)。

二、提货时间

投标人中标后应当签订购销合同，并按时付清货款，并根据合同约定和供方的通知及时安排提货，

中标单位应于 2025 年 1 月 25 日前提完全部货物（双方签订购销合同且付完货款后开始提货）。

三、竞标方式

1、竞标单位对上述糖蜜的采购数量进行投标，最低投标数量 100 吨，以招标人提供的底价，向上竞

标。采用暗标方式，出价最多者视为中标。

*当所有报价单位采购数量总和≥100 吨时，本次拼单竞标成立，当数量﹤100 吨时，本次拼单竞标做

无效处理，请投标单位做好风险评估。

2、投标人须缴纳投标保证金：20000 元（贰万元整），才能参与上述糖蜜竞标。

3、投标保证金需于平台账户线上支付，非中标采购商开标后系统自动无息原路退回；中标单位需完

成合同订立、履行付款、交收等义务后，系统无息原路退回。

四、投标时间及联系人：

投标单位于 2025 年 1 月 17 日 15:00 前完成投标。

联系人：邓秋艳 19530480279

办公地点：南宁市良庆区秋月路 18 号

五、合同签订

1、投标人接到中标通知后，须于两个工作日内按供方合同内容和条款要求订立糖蜜购销合同，并在

2025年 1 月 20 日前支付本合同货款。逾期不订立合同的，视为中标单位违约，不予退回中标单位

所交的投标保证金。

2、如中标单位未能在上述约定的时间内支付完毕合同约定的糖蜜货款，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，我司

有权另行处分该批糖蜜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，由中标单位向我司承担。此外，我司保留向该单位追



究法律责任和经济补偿责任的权利。

六、合同说明

请见附件合同。

广西泛糖科技有限公司

2025 年 1 月 15 日

附：《糖蜜购销合同》



糖蜜购销合同
甲方：广西泛糖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：FTKJ【 】

乙方：【 】 签订时间：【 】年【 】月【 】日

签订地点：广西南宁市

根据《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合作原则，就糖蜜销售事宜，达成如下条款，签订本合

同，以供双方遵守执行：

一、 货物内容：

货物名称 供货地点 数量（吨） 含税单价（元/吨） 税率 含税总金额

（元）

备注

糖蜜 13% 支付货款后开始提货，需

方自行提货，【】年【】

月【】日前提完。合计 / /

人民币金额合计大写 【】

该数量不作为合同最终结算数量，最终结算数量以实际提货数量为准。

二、 交（提）货地点：乙方在甲方指定地点提货。

三、 质量标准: 平均总含糖分≥【 】，平均锤度≥【 】。（本合同糖蜜质量以实际取样为准）

四、 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负担:厂内车板验收交货（以糖厂的地磅过磅重量为准）。货物一经离厂即视为确认质量

符合标准，货物风险转移至乙方。运输及相关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支付。

五、 交(提)货时间:乙方应于【 】年【 】月【 】日前完成提货，否则甲方有权单方处置乙方未提完货

量并按照第八条款向乙方索赔。

六、 货款、费用结算方式及付款日期:

1. 乙方按照以下第 中方式支付本合同约定款项：

【A】乙方于 【 】年【 】月【 】日前支付货款【 】万元（【 】）至甲方指定帐户；

【B】乙方于【 】年【 】月【 】日前支付 20%保证金至甲方指定账户，保证金可在提最后一批货时转为货款，

乙方于每批次提货前付完该批全部货款，，乙方每次提货总值不得超过所支付的货款金额。

2.乙方应在付款后传真汇款凭证底单给甲方，甲方收到全部货款且乙方提完货后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(如乙方非一

般纳税人或以现金方式支付货款则开具普通发票)。如乙方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付款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

且甲方有权另行销售货物，如所售价格低于合同价格，由乙方向甲方赔偿差价部分。



七、 解决合同纠纷方式: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如有纠纷，先行协商，未果则提交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

诉讼解决。

八、 其它约定事项:1、乙方应根据合同约定和甲方的通知及时安排提货，确保不影响糖厂的正常生产。若乙方不能

按甲方要求及时提货，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扣除未提货部分的货款。乙方还须向甲方赔偿相当于未提货

物货款金额贰倍的违约金。同时将糖蜜另行销售，如所售价格低于本合同价格，则由乙方向甲方赔偿差价部分。

因乙方提货不及时而产生的其他经济损失一并由乙方承担。

九、 如因乙方提货不及时而发生桔水冒罐，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及安全责任由乙方承担。如因此造成甲方损失（包

括但不限于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或甲方被桔水生产厂家追偿）的，由乙方负责赔偿。

十、 若生产厂家生产情况受到不可控影响造成产量降低，不能按合同约定数量供货时，甲方应提前告知乙方，乙方

可根据情况延长提货时间，该等情形不视为甲方违约。

十一、 本协议项下所称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、补偿金、违约金、罚款及实现债权所需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

公证费、公告费、鉴定费、翻译费、执行费、差旅费等一切费用。

十二、 其它约定事项:本合同自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。有效期至合同权利义务履行完毕止。发票税

率以国家最新税法规定为准。

十三、 本协议尾部所载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为双方有效送达方式，适用于双方的往来联系、书面文件送达及争议

解决时法律文书的送达。双方可采用书面通知、电话通知、短信通知、微信通知等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送达。

如双方送达信息发生变更的，应在 2 日内通知对方，否则向上述地址和联系电话进行送达视为有效送达，如因

送达信息发生错误导致退件的，以退回之日作为送达之日。

十四、 双方认可的通知送达地址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如下：

甲方：【 】，联系人：【 】，电话：【 】

乙方：【 】，联系人: 【 】，电话: 【 】

甲方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广西泛糖科技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李慈军

有权签字人：

单位地址：广西南宁市良庆区秋月路 18 号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南宁新城支行

开户行账号：45050160425509669988

税号： 91450000MA5MY2FW4G

乙方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有权签字人：

单位地址：

开户行：

开户行账号：

税号：


	1、糖厂：广西崇左东亚糖业有限公司；

